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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3时05分开会。

通过议程

议程通过。

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

主席（以法语发言）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

则第37条，我邀请南苏丹代表参加本次会议。

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。

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S/2021/1034，其中载

有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。

安理会准备对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。我现

在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。

进行了举手表决。

赞成:
中国、爱沙尼亚、法国、印度、爱尔兰、肯尼

亚、墨西哥、尼日尔、挪威、俄罗斯联邦、圣

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、突尼斯、大不列颠及北

爱尔兰联合王国、美利坚合众国、越南

主席（以法语发言）:表决结果如下：有15票赞

成。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，成为第2609  （2021）

号决议。

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

言。

叶夫斯京格聂耶娃女士（俄罗斯联邦）（以
俄语发言）：俄罗斯联邦支持第2609（2021）号决

议，该决议将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（联阿

安全部队）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。我们认为，

在当前情况下，特派团的工作很重要，也是亟需

的。

然而，我们要对以下事实表示遗憾：美国执笔

人执意保持更强烈的指责倾向，将代表团未完成任

务归咎于两个国家。我们不能否认，在联阿安全部

队警察特遣队的人员配置、特派团文职副团长的任

命以及进入阿同尼简易机场等方面确实依然存在问

题。然而，实践表明，就特派团执行任务受阻一事

施压和指责各方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。我们呼吁特

派团领导层继续努力就这些问题与喀土穆和朱巴进

行建设性对话。

各方的立场及其表达的关切需得到认真考虑。

部署在阿卜耶伊的维和人员以及任何其他联合国维

和行动均应根据维持和平基本原则开展工作。我们

呼吁特派团在工作中以大会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

会最近的报告为指针，包括在涉及在阿卜耶伊保护

平民的目标时。我们还要指出，在开展人道主义行

动时必须严格遵守大会第46/182号决议规定的联合

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指导原则。

主席（以法语发言）：我现在请南苏丹代表发

言。

Madut Agok先生（南苏丹）（以英语发言）：

主席先生，我感谢你让我国代表团有机会在安全理

事会发言。

我国代表团欢迎安理会通过第2609（2021）号

决议，并呼吁执行其中的规定。请允许我感谢执笔

方在谈判阶段发挥积极作用，感谢有机会接触并征

求我们意见的成员。

南苏丹政府赞赏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

队（联阿安全部队）在该地区的存在及其多年来发

挥的积极作用。他们有时要在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作

用，且维和特遣队都远离自己的亲人。我们希望他

们知道，我们赞赏他们的作用。

我们欢迎再次对各方仍未解决僵局、难以就阿

卜耶伊的最终地位达成协议表示关切。南苏丹仍然

专注并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达成《全面和平协定》

中商定的最终解决方案，由阿卜耶伊人民通过自由

和公平的全民投票决定自身地位。

然而，一项长期挑战是，联阿安全部队是阿卜

耶伊最终地位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的一项临时安排。

阿卜耶伊僵局的一个方面是，苏丹实际上正在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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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的流逝，通过彻底改变人口结构，在实地强行

制造新的现实。在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努力实现阿卜

耶伊持久和平之际，这一举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

势，正在本地区播下暴力冲突的种子。必须带着紧

迫感停止这种行为。

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最终裁决将阿卜耶伊界定

为恩哥克-丁卡族九个酋长领地的土地。这片领土已

在地图上明确划定——事实上，该裁决是针对阿卜

耶伊边界委员会划定的恩哥克-丁卡族领土的约三分

之一。苏丹拒绝接受这一具有约束力的最终决定，

因此不得不诉诸海牙。各方接受了海牙的决定，苏

丹宣布获胜。南苏丹和恩哥克-丁卡族接受了这一决

定，尽管法院大幅减少了恩哥克-丁卡族的祖传土

地。

我们欣见今天的决议呼吁联阿安全部队发挥更

大作用，在盒状区域内扩大情报收集，以便能够更

好地准备和部署其部队，以防犯罪分子在该地区实

施任何有计划的袭击——就像在决议中提到的科勒

姆、马博克和敦古卜所做的那样。

多年来，安理会各项决议很好地阐明了阿卜耶

伊盒状区域的无武器性质。然而，苏丹彻底违反安

理会要求，继续在迪夫拉派驻所谓的石油警察。我

们呼吁安理会向苏丹重申响应这一呼吁的重要性。

今天通过的决议呼吁联合国驻苏丹和南苏丹国

家工作队帮助在阿卜耶伊提供服务。迄今为止，尽

管两国对盒状区域共享主权，但南苏丹肩负着为人

民提供服务的责任。因此，我们赞赏安理会关于加

大支持和增强力量的呼吁。

最后，联阿安全部队的最终解决方案和撤出战

略要求解决阿卜耶伊的最终地位问题。我们呼吁安

全理事会、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、政府间发

展组织以及苏丹和南苏丹的朋友努力实现解决最终

地位问题的目标。这是阿卜耶伊人民应得的。

我们谨向明年卸任的安理会成员表示感谢。我

感谢他们在安理会任职期间提供的宝贵支持。主席

先生，我们也要祝安理会和贵国代表团节日快乐，

圣诞快乐。

下午3时15分散会。


